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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辦理優良租賃住宅服務業評選及獎勵計畫 

113 年 4 月 1 日訂定 

一、目的 

為鼓勵本市租賃住宅服務業，樹立產業優良典範，提升服務品質與專

業形象，以促進租賃住宅服務業健全發展，特訂定本計畫。 

二、依據 

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住宅租賃事務輔導

及獎勵辦法第五條規定，主管機關為辦理對住宅租賃事務具有卓越具

體成效之機關（構）或團體之獎勵，應訂定獎勵計畫，辦理評選。 

三、申請方式及受理時間 

(一)評選活動前將受理申請時間及應備文件公布於本府地政處網站。 

(二)參選租賃住宅服務業應檢具申請書及相關佐證文件（如附件），向

本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申請推薦，並由公會敘明推薦意

見，送交本府。 

四、評選對象及資格 

(一)基本資格 

1.在本市完成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且於本計畫受理評選期間屆

滿前，於本市開業連續滿一年以上之租賃住宅服務業。 

2.執行業務所使用之租賃住宅契約書、包租契約書、轉租契約書

及委託管理契約書，符合內政部所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 

3.負責人未曾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為，經法

院判決確定者。 

4.三年內未曾獲選為本市優良租賃住宅服務業者。  

5.二年內無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規定受處分者。 

6.前一年成交之包租、轉租或代管案件數總計達三十件以上。 

(二)具下列優良事蹟(評選加分之依據) 

1.推動本市租賃住宅市場發展，促進租賃住宅業發展，有優異表

現者。  

2.對於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相關法規之研究或建議有重大貢

獻者。 

3.對租賃住宅市場具體創新或改革作為。 

4.協助調解租賃住宅糾紛案，並能保障消費者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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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積極經營與客戶間之關係與服務，有具體成效者。 

6.熱心參與公益活動，提升租賃住宅服務業正面形象者。 

7.積極推廣租賃住宅相關政令，如舉辦法規講習、推廣使用內政

部租賃契約範本、宣導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自治條例及住宅家

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等。 

五、評選單位 

(一)由本府地政處籌組優良租賃住宅服務業評選小組評選。評選小組

置委員七至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市長指派之人員兼任；

其餘委員分別就下列人員派兼或遴聘之： 

1.公會代表一人。 

2.本府社會處主管代表一人。 

3.本府消費者保護官一人。 

4.本府地政處主管二人。 

5.專家學者或社會公正人士一人至二人。 

(二)委員任期為三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或團體出任者，應

隨其本職進退。 

(三)委員出缺時，得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

為止。 

六、評選方式及程序 

(一)初評 

資格及優良事蹟書面審查，並將符合基本資格之參選名單於本府

地政處網站公告五天，公告期間如經檢舉、異議並經查證其不符

合選拔資格或遴選條件屬實者，取消其參選資格。 

(二)複評 

1.由評選小組召開評選會議，採面談方式，依下列權值評分： 

(1)闡述經營事蹟(二十分)(租賃住宅服務業介紹、創業歷程、

經營理念、員工教育、員工照顧、社會回饋、具體事蹟陳述

等)。 

(2)參選資料(五十分)(具體優良事蹟及證明文件)。 

(3)評選委員與參選業者問答(三十分)。 

2.各委員評分採序位法評比，以序位合最低者依序獎勵，序位相

同時以總平均分數較高者優先獎勵。 

3.評選結果以序位合最低之前二名租賃住宅服務業者為獎勵原

則，平均分數未達七十分者不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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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獎勵及表揚方式 

評選結果名單公布於本府及地政處網站，並於租賃住宅服務業座談會

或其他適當活動場合頒給獎狀或獎座，公開表揚。 

公布後倘獲獎者查有不符參選資格、報名資料不實者，主辦單位得取

消獲獎資格，缺額不再遞補。 

八、本計畫奉核後執行，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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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竹市優良租賃住宅服務業參選申請書 

租賃住宅服務

業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所在地  

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基本資格切結 本公司在此聲明無下列情事，且所提供之相關資料，均

無涉及偽造、不實。 

1. 執行業務所使用之租賃住宅契約書、包租契約書、轉

租契約書及委託管理契約書，符合內政部所公告之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2. 負責人未曾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行

為，經法院判決確定。 

3. 3 年內未曾獲選為本市優良租賃住宅服務業。 

4. 2 年內無違反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規定受處

分。 

5. 前 1年成交之包租、轉租或代管案件數總計達 30 件

以上。 

 

 

 

 

 

特殊優良事蹟 

(請勾選) 

 推動本市租賃住宅市場發展，促進租賃住宅業發展，

有優異表現。  

 對於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相關法規之研究或建

議有重大貢獻。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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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租賃住宅市場具體創新或改革作為。 

 協助調解租賃住宅糾紛案，並能保障消費者權益。  

 積極經營與客戶間之關係與服務，有具體成效。 

 熱心參與公益活動，提升租賃住宅服務業正面形象。 

 積極推廣租賃住宅相關政令，如舉辦法規講習、推廣

使用內政部租賃契約範本、宣導新竹市房屋稅徵收率

自治條例、住宅家電汰舊換新節能補助等。 

 

本公司符合上列    項優良事蹟，並檢附佐證資料如後。 

公司價值及經

營理念 

(含租賃住宅服務業介紹、創業歷程、經營理念、員工教

育、員工照顧、社會回饋、具體事蹟陳述等，限 1000~2000

字以內，標楷體 14 號字，行距固定行高 24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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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意見 

(由公會填寫) 

 

 

 

 

 

 

 

 

 

 

 

 

 

 

 

 

 

凡參選者即視為同意本活動相關規定，參選者檢送之資料同意不予退還。 

 

租賃住宅服務業簽章（公司大小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章 


